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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县财政局

关于印发《新县政府采购负面清单》的

 

通

 

知

 

 

 

                               

各采购单位，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为进一步优化我县政府采购营商环境，促进政府采购市

场主体健康发展，全面落实采购单位主体责任，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

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我局制定了《新县政府采购负面清单》（2021年版），

现印发给你们，请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坚决杜绝有关行为。

附件：《新县政府采购负面清单》（2021年版）

2021年 11月 10日



 

 
 

 

 

附件：

 

《新县政府采购负面清单》（2021 年版）

 序号

 
 

禁止内容

 

主要依据

  

1
阻挠和限制供应商自由进入本地

区和本行业的政府采购市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条

 
 

2 未落实政府采购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九条

3
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

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



 

 

 4

相互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

共利益和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以任何手段排斥其他供应商参与

 

 

竞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五条

 5

将应当以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的货

物或者服务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

任何方式规避公开招标采购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八条

 6
伪造、变造、隐匿或者销毁采购

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四十二条

 7 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条

 8
要求采购人或者采购工作人员向

其指定的供应商进行采购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六十四条



9 

向供应商索要或者接受其给予的

赠品、回扣或者与采购无关的其

他商品、服务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一条 

10 将集中采购项目转委托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二条 

11 
就同一采购项目向供应商提供有

差别的项目信息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12 

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

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

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13 
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等要求

指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14 

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

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条件或者中

标、成交条件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15 
对供应商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或

者评审标准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16 
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

品牌或者供应商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17 
非法限定供应商的所有制形式、

组织形式或者所在地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18 
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

潜在供应商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19 
招标文件中没有规定的评标标准

作为评审的依据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 



20 

向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小组

或者询价小组的评审专家作倾向

性、误导性的解释或者说明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 

21 
除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的情形外，

以任何理由组织重新评审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 

22 
通过对样品进行检测、对供应商

进行考察等方式改变评审结果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 

23 
采购文件规定履约保证金的数额

超过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 10%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 

24 非法干预、影响评审过程和结果 《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第六条 

25 
擅自提高经费预算和资产配置等

采购标准 
《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第十条 



26 

向成交供应商提出超出采购文件

以外的任何要求作为签订合同的

条件 

《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27 

与成交供应商订立背离采购文件

确定的合同文本以及采购标的、

规格型号、采购金额、采购数量、

技术和服务要求等实质性内容的

协议 

《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28 

除资格性审查认定错误和价格计

算错误外，以任何理由组织重新

评审 

《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29 

向供应商索要或者接受其给予的

赠品、回扣或者与采购无关的其

他商品、服务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六条 



30 设定最低限价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31 

将投标人的注册资本、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

税额等规模条件作为资格要求或

者评审因素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32 

通过将除进口货物以外的生产厂

家授权、承诺、证明、背书等作

为资格要求，对投标人实行差别

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33 

要求投标人提供样品（仅凭书面

方式不能准确描述采购需求或需

要对样品进行主观判断以确认是

否满足采购需求等特殊情况外）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34 

招标文件售价以营利为目的，以

招标采购金额作为确定招标文件

售价的依据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35 

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的内容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标

准、政府采购政策，或者违反公

开透明公平竞争公正和诚信原则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36 

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资格预审

文件、投标邀请书进行澄清或者

修改，改变采购标的和资格条件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 

37 

投标截止时间前，向他人透露已

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的名

称、数量以及可能影响公平竞争

的有关招标投标的其他情况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38 

在发布招标公告、资格预审公告

或者发出投标邀请书后，除因重

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情况外，擅

自终止招标活动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39 在开标前开启投标文件的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 

40 投标人不足 3家开标的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 

41 合格投标人不足 3家评标的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 

42 采购人代表担任组长的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 



43 
向评审专家以外的其他人员支付

评审劳务报酬的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 

44 

在评标前说明项目背景和采购需

求，说明内容含有歧视性、倾向

性意见，以及超出招标文件所述

范围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 

45 资格条件作为评审因素的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 

46 

货物项目的价格分值占总分值的

比重低于30%；服务项目的价格分

值占总分值的比重低于 10%。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 



47 
评标过程中，去掉报价中的最高

报价和最低报价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 

48 

除采购人代表、评标现场组织人

员外，采购人的其他工作人员以

及与评标工作无关的人员进入评

标现场的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六十六条 

49 
中标通知书发出后，违法改变中

标结果的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七十条 

50 

所签订的合同对招标文件确定的

事项和中标人投标文件作实质性

修改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七十一条 



51 
向中标人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

作为签订合同的条件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七十一条 

52 未按照规定格式发布采购信息的 政府采购公告和公示信息格式规范（2020年版） 

53 
拒收质疑供应商在法定质疑期内

发出的质疑函 
《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三条 

54 质疑答复的内容涉及商业秘密 《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五条 

55 

在法定的暂停期限结束前或者财

政部门发出恢复采购活动通知前

进行该项采购活动 

《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二十八条 

56 
对质疑不予答复或者答复与事实

明显不符，并不能作出合理说明 
《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三十六条 

57 拒绝配合财政部门处理投诉事宜 《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三十六条 


